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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華 大 學 旅 遊 管 理 學 系 旅 遊 管 理 碩 士 班 

1 0 3 學 年 度 第 二 學 期 碩 士 論 文 摘 要 

論文題目：從陸客低價團現象探討華語導遊相關法規之研究 

研究生：張致遠                    指導教授：莊鎧溫博士 

論文摘要內容： 

自開放大陸旅客來臺觀光，華語導遊已經二次大規模到交通部及

觀光局遊行抗議並遞陳情書，希望政府重視華語導遊的基本收入與權

益。本研究藉由質性研究方法之深度訪談法深入探討陸客低價團現象

及華語導遊所面臨相關問題並建議改善之道，尤著重於引用相關法規

對華語導遊執業權、勞基法、健保法適用的討論；擷取 8位產官學者

受訪對象的實證資料發現：○1旅行社低價團的操作方式，使專業解說

的華語導遊逐漸變成以商品購物為主的導購人員，華語導遊的薪資多

是不確定的佣金，收入沒有保障。○2我國導遊人員的考取制度主要為

考訓分開與日本及澳門作法不同，在職訓練也是非強制參加，建議可

採考訓合一方式辦理，增加導遊人員素質與專業度。○3中央健保局二

代健保規定，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自行執業者必須回歸到第一類被保

險人，交通部觀光局回函稱，導遊、領隊人員依法不得自行執業，故

其不具全民健保第 1類第 5目(專技人員自行執業者)身分，究竟導遊

專技普考及格能否執業各界仍有不同意見。○4華語導遊原本適用勞基

法，現在卻因為「行業歸屬變更」變成不適用情況十分特殊。○5觀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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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研擬陸客自由行開放華語導遊執業權，修法與否產官學者正反意見

各半。最後，依本研究歸納整理結果，提出實務上之建議與後續研究

發展方向。 

關鍵詞：陸客低價團、華語導遊、執業權、勞基法、健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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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Chinese visitors are allowed to visit Taiwan for sightseeing, 

mandarin tour guides have conducted twice mass protests and submitted 

petition to Ministry of Transport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and Tourism 

Bureau, hoping the government attaches importance to the basic income and 

interests of mandarin tour guides. By the deep interviews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this study deeply probes the phenomenon of Chinese 

low-price tour groups, and related problems faced by mandarin tour guides, 

and then recommends the improvements, particularly focused on references to 

the relevant regulations to discuss the applicable right to practice, Labor 

Standards Act, and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Act for mandarin tour guides; 

the empirical data collected from 8 interviewees of industries, government 

and academics are found that:  The way to operate low-price tour by the 

travel agencies causes professional interpretation mandarin tour guides to 

gradually become shopping commodity-based guide staff; mandarin tour 

guides’ salary are most uncertain commissions, with insecurity of income. 

Taiwan’s tour guides system primarily is exam and training separately,  

different with the practices of Japan and Macao, and the job training is not 

mandatory to participate.  The union of exam and training can be a way 

recommended to increase the quality and professional degrees of tour guides. 

 According to the provisions of 2
nd

 Generation NHI of National Heath 

Insurance Administration, professionals and technicians who independently 

practice must be returned to category 1 of the insured. Tourism Bureau, 

Ministry of Transport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said by replied letter that 

tour guides and tour leaders are not permitted to independently practice 

according to laws, so that they did not have the identify set forth in item 5, 



 
 
 
 
 
 
 
 
 
 
 
 

 

iv 
 

category 1  of  nat ional  heal th  Insurance  ( Independent ly pract icing 

professionals and technicians).  There are still different opinions in various 

circles about whether tour guides can practice or not if they pass the Civil 

Service Junior Examination for Professionals and Technicians.  Mandarin 

tour guides are originally applicable to Labor Standards Act, but now because 

of “industry attribution change”, become into NA. The situation is very 

special.  Tourism Bureau elaborated to approve Mandarin tour guide’s right 

to practice for Chinese tourists’ free tour, and to amend the law or not, 

industry, government and academics show half and half of the pros and cons.  

Finally, the results from this study are collated and analyzed to propose 

practical recommendations and the follow-up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Keywords：Chinese low-price tour groups, mandarin tour guides, Right to 

           practice, Labor Standards Act,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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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1.1 研究背景 

臺灣在 2008 年 7 月 4 日開放中國大陸旅客來臺觀光，陸客人數每年

屢創新高。去年底（2014），來臺觀光總人數已達 990 萬人次；同時大

陸同胞來臺觀光，佔全部遊客比率為 42％。陸客來臺人數(287 萬人)已

經超越日本(142 萬人) ，成為來臺觀光人數最多的國家(觀光局，2014) 

。以 2013 年全球觀光消費支出前三名來看，中國大陸 (1286)、美國 

(862)、德國 (859) 億美元；大陸經濟實力強大，彰顯在國際旅遊消費能

力上，已贏得『移動式的錢包』之稱號。（2015，林佩君） 

根據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開放大陸地區人民來臺觀光統計表的統

計，大陸旅客來臺觀光達 756 餘萬人次。交通部觀光局 2013 年來臺旅客

消費及動向調查大陸觀光團旅客平均每人每日消費支出 264.43 美元，停

留 7 夜估算，自開放迄 103 年 6 月底止，陸客來臺已為國內帶來新臺幣

4,195 億元之觀光外匯收益，消費能力高、實力不容小覷，是國內重要觀

光族群。 

中國團體遊客在 2008 年允許遊旅，而散客則到 2011 年才開始開放。

相對於散客而言，團客佔入境人數的 90%（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移民署，

2013年）。陸客自由行到2015年4月總共才開放五批47城市來臺灣觀光，



 
 
 
 
 
 
 
 
 
 
 
 

 

2 

 

大陸截至 2007 年 12 月 31 日，全國大小城市不包括港澳計有 662 個（其

中 4 個直轄市、265 個地級市、393 個縣級市）因此陸客團已經成為旅遊

主力、雖然有自由行散客但現階段仍屬少數，故不在本次研究範圍。 

2013 年交通部觀光局宣布，陸客來臺團體旅客人數上限，將由每天

四千人增加為五千人，扣除非上班日後，移民署每天最多發證不超過 7300

人；自由行人數上限，將由每天一千人加碼為兩千人。陸客來臺阿里山、

日月潭等必遊景點，經常造成交通阻塞，多數旅遊業者為了降低成本安

排「免費景點」，集中在九份、北海岸，國家風景區內更是人擠人。臺

灣直接觀光從業人員，從民國 97 年的 10 萬人，成長到 103 年底的 17.06

萬人所以，現階段華語導遊是一項非常熱門行業，華語導遊對觀光產業

的重要性不言可喻。 

陸客來臺觀光雖然帶動龐大商機也有助於促進國內觀光相關產業的

投資及發展，但看似風光的背後，卻有不堪的一面。由於旅行社惡性競

爭，低價搶陸客團，政府監督缺乏有效對策，導致旅遊品質不斷下降，

這幾年，陸客團從每人每天八十美元團費一路下滑到三十美元，甚至零

團費、負團費結果旅行社入不敷出，用極不合理價格承接陸客團，最後

只好靠購物行程抽取佣金支撐。華語導遊待遇更每況愈下，陸客成為待

宰羔羊負面現象不斷，衍生許多問題。至少五、六十家以上的台灣旅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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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遭中方拖欠團費（鄭少凡，2011）。多家旅行社，無預警倒閉，公司負

責人捲走團費，還積欠華語導遊代墊款不知去向。觀光局證實，可能是

中國旅行社的票期太長，導致旅行社爆發財務危機、跳票、倒閉。 

陸客來台觀光目前來看「量」已經達到，但是「質」方面卻有很大

的改進空間，政府長期「重量不重質」，及旅行業者間惡性競爭，陸客觀

光團已經成為旅行社削價競爭之對象。旅行社也因為承接「陸客低價團」

為了節省成本考量，往往犧牲導遊待遇使得華語導遊未蒙其利，先受其

害。現行法律不周延，限縮導遊人員執業權，「導遊人員應受旅行業之僱

用、指派或受政府機關、團體之招請，始得執行導遊業務。」規定，更

讓華語導遊淪為旅行社廉價勞工。華語導遊帶團事實上只有出差費及購

物佣金，沒有勞工保險、全民健康保險、勞基法基本底薪、加班費…，

也就沒有退休金跟意外保險，工作缺乏保障。  

 

1.2 研究動機 

觀光局（2012 年）新聞稿-「觀光局維護導遊帶團權益 堅持旅行團

接待品質」據新聞稿稱，經查目前導遊接待陸客團 8 天 7 夜，每月報酬

約 6 萬元以上。領有導遊人員執業證 2 萬 9,406 人（本身華語導遊又考

上外語導遊人數），單純華語導遊身份佔 2萬 2,887人，惟實際投入導遊

市場者不到五成。經中華民國觀光導遊協會受理換證數據資料，實際執



 
 
 
 
 
 
 
 
 
 
 
 

 

4 

 

行接待大陸觀光團之華語導遊人員約 4千餘人（約佔 7.35％）。而在 2013

年 7 月朝陽科技大學吳淑貞研究論文卻指出導遊平均每月帶團天數在 5

天以下，每月帶團收入不到 1 萬元。 

2012 年 11 月 19 日近百名專帶中國大陸旅客的導遊今天到交通部觀

光局抗議，指陸客團壓低團費，讓導遊薪水驟減，觀光局表示將持續監

督。2014 年 8 月 28 日數百名導遊到交通部門前，抗議陸客自由行市場不

斷擴大，讓站在第一線辛苦維護台灣觀光形象的大使，工作權益不斷被

壓縮，還得背上坑殺陸客的罪名。從歷次華語導遊到觀光局遊行抗議不

難發現，既然，一切如觀光局宣傳那麼樣好，為什麼月薪 6 萬元以上卻

只有百分之 7.35 的人願意從事華語導遊行業？華語導遊有錢不賺，會跑

到交通部觀光局遊行抗議，要求部長下台？導遊是否欠缺執業權、勞基

法基本底薪及勞健保等保障，才是問題核心，這些問題有待進一步的實

證研究來解答。 

現行法令華語導遊不一定是外語導遊、但外語導遊一定是華語導遊，

導遊實質上又區分為被旅行業長期聘僱「專任導遊」、及臨時受僱於旅行

業或受政府機關和團體臨時招請之「特約導遊」。2012 年 9 月觀光局將原

有導遊管理規則第 3 條：導遊人員分「專任導遊」或「特約導遊」刪除，

修正現行導遊人員管理規則第 3 條「導遊人員應受旅行業之僱用、指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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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受政府機關、團體之招請，始得執行導遊業務。」。因為行政命令修改

目前旅行社都是有案件才找導遊配合，不願意長期聘雇導遊人員，用來

規避支付導遊人員基本薪資、勞健保、及勞工退休準備金之適用。 

    現行觀光法規暨交通部觀光局以行政命令，限制導遊人員執業權，

導遊人員國家普考及格淪為導購員、旅行社廉價勞工。放任旅行社承接

陸客低價團，所謂「陸客低價團」是指低於觀光局規定旅行業及導遊人

員辦理接待大陸地區人民來臺觀光團體業務，最低接待費用每人每夜平

均至少六十美元而言。然後，旅行社節省成本考量，違反勞基法原則不

給導遊薪水、勞健保、加班費實在是亂象叢生。陸客團對產業而言是一

個很大的市場，但由於政府法令對華語導遊沒有實質公平作法，這些弊

端彰顯在華語導遊身上反而是弊大於利，成為陸客團觀光最大受害者。

對研究者而言這件事情是值得探討不容忽視的問題。 

     

1.3 研究目的 

    導遊人員的表現是一個國家的「櫥窗」，亦是一個國家文明的體現，

其能讓旅行順利而愉快，並給予旅客各式各樣的照顧（林燈燦，2006）。 

更是銷售下一次旅行的關鍵人物（Geva and Goldman,1991）。再者，隨著

環境的變遷，旅客需求的提高與多樣化，以及消費者意識的抬頭，對於

服務品質的要求也逐漸增強，擔任旅遊業接待服務第一線的導遊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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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服務的好壞不僅會影響客人對於所屬旅行社本身的觀感，更關係到我

國在國際上的聲譽和形象（Whipple and Thach,1988；Geva and Goldman, 

1991；Mossberg,1995）。 

    由於陸客觀光團已經成為旅行社削價競爭之對象。一方面削價承攬

陸客團仰賴遊客購物抽佣金賺取回扣，另一方面降低華語導遊任用支出

成本，已經成為現今旅行社經營不二法門。也因為如此，旅遊糾紛時有

所聞，華語導遊多次向政府提出抗議，交通部觀光局雖呼籲旅行業者抵

制陸客低價團，但事實上成效不彰。當導遊基本需求不能獲得滿足，服

務品質下降已經對我國觀光形象造成嚴重傷害。 

從歷次華語導遊到觀光局遊行抗議不難發現，導遊需要的是執業權、

勞基法保障基本底薪及勞健保。不能滿足導遊基本需求，觀光產業發展

是有很大問題。工研院競爭力中心是國家智庫，主任杜紫宸 2014 年 8 月

29 日上「財經火線論壇」節目時表示：我的建議是寧缺勿濫，引進太多

陸客低價團都是短期的效應，長期是受害結果。 

導遊原本適用勞基法，現在卻因為「行業歸屬變更」變成不適用情

況十分特殊。導遊如果不適用勞基法不但違背勞基法設立宗旨亦會變成

「一國兩制」2006 年 5 月 9 日以前擔任導遊人員適用勞基法，以後從業

人員不適用勞基法之荒謬情況。觀光局：年底（2014）前成立導遊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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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會，要讓導遊們的工作權益，及與旅遊業者洽談薪水時能更有保障。

事實上我國勞資關係是以「勞動基準法」、「勞工保險條例」為基礎向來

不是以集體協商制度為核心，工會並未代表勞工與雇主協商勞動條件。

捨本逐末作法有多大效果值得觀察。 

觀光局（2014）新聞稿：「自由行旅客來臺旅遊，可依自己需求委託

臺灣旅行社代為安排導遊人員導覽」。觀光局副局長張錫聰又表示，對於

陸客自由行增加會壓縮團客人數，進而讓導遊工作機會減少，未來也可

以朝向「自由行團客化（親朋好友一同透過自由行來台），可以聘請合法

導遊」的方式去修法，讓導遊有機會能夠帶自由行旅客旅遊。到底要怎

麼做，政府同一天立場還在搖擺不定。 

檢視過去華語導遊之相關研究，陸客低價團已經有許多探討，但學

者較少以法律觀點，從陸客低價團現象探討華語導遊相關法規之研究，

進行華語導遊薪資結構與工作保障分析。本研究目的是希望以深入訪談

法的方式來了解目前法律及行政命令缺失和華語導遊所面臨到的問題。

透過訪談者的想法及意見提出實務上之建議與後續研究發展方向，希望

經由本研究之結果，可提供立法機關暨政府觀光主管機關做為爾後立法

及施政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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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觀本研究目的，具體可分為： 

1.探討旅行社操作陸客低價觀光團的現況 

2.分析現行華語導遊「考」、「訓」、「用」制度 

3.我國相關法規對華語導遊執業權與勞基法和健保法探索 

4.整合研究結果，提出實務上之建議與後續研究發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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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研究流程 

 

 

 

 

 

 

 

 

 

 

 

 

 

 

 

圖 1.1 研究流程 

資料來源：本研究整理 

確立研究主題 

研究背景動機與目的 

文獻探討與次級資料蒐集 

採質性研究參與觀察法 

資料分析與歸納 

提出結果分析 

 

提出討論與建議 

深度訪談法 

訪談大綱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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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研究內容 

    本研究重點著重在了解政府觀光政策及法令如何影響旅行社對華語

導遊的薪資結構認知及導遊執業權之探討。基於此，研究章節共分為五

章，各章節內容如下： 

    第一章緒論，主要為確立研究的背景與動機，了解政府未能保障導

遊執業權及薪資待遇、長期「重量不重質」導致旅行社惡性

競爭，低價搶陸客團，結果造成華語導遊服務品質下降對我

國形象嚴重傷害，加上研究目的、研究流程與研究內容。 

    第二章文獻探討，本研究係針對國內之旅遊相關法令進行認知研究，

因此文獻回顧之範圍主要是針對國內旅遊相關法令之重要規

定及其法律意義加以探討。 

    第三章研究方法，因本研究為探索性的議題，選擇採用質性研究，

展開次級資料蒐集；並利用跟團機會使用參與觀察法；訪談

產、官、學，則使用深入訪談法針對其意見，探討旅行社接

待陸客觀光團現況與華語導遊所面臨之問題。 

    第四章研究結果，分析出旅行社接待陸客觀光團現況為何，以及華

語導遊所面臨執業權及薪資結構中勞基法、健保法等問題，

提出現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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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章討論與建議，對於發現政府法令缺失、旅行社接待陸客觀光

團現況問題以及華語導遊所面臨到的問題提出建議與改善的

方法，以提供立法機關暨政府觀光主管機關做為爾後立法及

施政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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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研究係針對國內之旅遊相關法令進行認知研究，因此文獻回顧之

範圍主要是針對國內旅遊相關法令之重要規定及其法律意義加以探討。

由於發展觀光條例及旅行業管理規則和導遊人員管理規則三種法規命令

近幾年來不斷修正對導遊權益之影響較大，因此列為文獻回顧之重點。 

 

2.1 導遊相關規定： 

2.1.1導遊人員沿革： 

    過去導遊人員與一般從業人員無異，有關旅遊業從業人員的研究來

看，多半著重在旅遊業相關組織的主管及工作人員方面(Chung, 2000；

Chung-Herrera、Enzand Lankau, 2003；李青松、林玟廷，2003；李聲吼、

陳淑瑾、柯盈瑜，2004；許振家，2004；鄭天明，2005；魏瑞珣，2005)

都是在旅行社任職享勞基法基本底薪、帶團有出差費跟加班費及享有勞

健保。 

    政府部門為健全旅遊市場秩序，維護旅客權益並保障旅遊安全並進

一步提升旅遊品質，陸續修訂各種旅遊相關的法令條文。「國內外旅遊定

型化契約應記載及不應記載事項」，於民國八十八（1999）年十一月十八

日生效，該法亦使得旅遊契約具有民法效力。另一法律為民法債篇「旅

遊」專節，也於民國八十九（2000）年五月五日公告實施。這個階段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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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人員受民法規範，與旅行社之間的關係區分承攬與聘僱。依民法第 490 

條：稱「承攬」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之工作，他方

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契約。具有獨立經營之自主權，自負虧盈責任，

勞健保自理。依民法第 482 條：稱「僱傭」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於

一定或不定之期限內為他方服勞務，他方給付報酬之契約。「雇主」具指

揮監督、統籌規劃之權，必需依照勞基法付給員工薪水及投保勞健保。 

    我國導遊證照制度 2003 年以前，依據當時旅行業管理規則之規定，

參加導遊人員甄試者，係以大專學歷配合旅行業服務年資方式做為甄試

資格條件，對其所服務的部門、職務，並未設限。自民國九十二（2003）

年七月一日起導遊人員、領隊人員考試納入考試院「專門職業及技術人

員普通考試」範疇，考選部為本項考試之主辦機關。在民國一百零一（2012）

年三月五日以前依據導遊人員管理規則第 3條導遊人員區分「專任導遊」

及「特約導遊」。專任導遊指長期受僱於旅行業執行導遊業務之人員。特

約導遊指臨時受僱於旅行業或受政府機關、團體之臨時招請而執行導遊

業務之人員。依據觀光發展條例第 32 條規定導遊人員及領隊人員，應經

考試主管機關或其委託之有關機關考試及訓練合格。前項人員，應經中

央主管機關發給執業證，並受旅行業僱用或受政府機關、團體之臨時招

請，始得執行業務。此時專任導遊雖符合民法第 482 條：稱「僱傭」關



 
 
 
 
 
 
 
 
 
 
 
 

 

14 

 

係、特約導遊也符合民法第 490 條：稱「承攬」關係，但因為執業權之

限制承攬權已經被剝奪。 

    2012 年 3 月 5 日以後觀光局刪除導遊人員區分「專任導遊」及「特

約導遊」規定。修正導遊人員管理規則第 3 條導遊人員應受旅行業之僱

用、指派或受政府機關、團體之招請，始得執行導遊業務。因此，旅行

社低價團的操作方式，皆不願聘僱導遊，有案件再找導遊配合使得專業

解說的華語導遊逐漸變成以商品購物為主的導購人員，華語導遊的薪資

多是不確定的佣金，收入沒有保障。雖然，華語導遊可另受政府機關、

團體之招請，執行導遊業務。但依據旅行業管理規則第 3 條第 4項規定，

乙種旅行業招攬或接待本國觀光旅客國內旅遊經營業務：不需要僱用導

遊。因此目前國內旅遊「國民旅遊領團人員」，簡稱團導皆未經國家考試

即可帶團，因為價格低廉頗受業者青睞，並無導遊生存空間。 

依據觀光局行政資訊系統網站「長見問題」2014 年 8 月 8 日解答，

問：導遊人員、領隊人員帶團是否須逐次與旅行業簽約？未簽約是否須

受罰？ 

答：依旅行業管理規則第 23 條之 1 規定，旅行業指派或僱用導遊人員、

領隊人員執行導遊或領隊業務時，應與該等人員簽訂契約並給付報酬，

未依規定簽約者，本局得依發展觀光條例規定處罰。至每次帶團是否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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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次簽約，因涉及契約給付內容，應由當事人雙方協議。 

問：旅行業與導遊人員、領隊人員簽訂契約所給付之報酬，該報酬額是

否有基準規定？ 

答：基於契約自由精神，該報酬額應由雙方自行約定，不宜訂定基準規

定。至此，導遊人員經過國家考試及訓練合格不但沒有執業權，原有承

攬權不見連基本工資及勞健保皆被剝奪一空。 

2.1.2導遊定義： 

林燈燦(2006)提到「導遊」的涵義：「導」含有嚮導、引導、開導、

教導、啟發的意思，而「遊」的本意是遊玩、遊覽，包含遊歷、遊學，

含有交遊、交往、交際的意思，「導」和「遊」組成新的詞語「導遊」，

便產生了新的涵義，可解釋為組織與協調旅遊活動，來滿足旅遊者的旅

遊期望，讓遊客增廣見聞，是一項給知識教育、陶情怡性、增進友誼的 

服務性工作。 

Charlers(1990)認為導遊人員為某特定的個人擁有執業證並受雇於照

顧觀光客在當地觀光和遊覽的人。 

    日本人稱導遊人員為「無名大使」，日本交通公社認為「導遊人員是

旅行的支柱；是旅行社的代表」、美國人稱導遊人員為「祖國的臉面」，

倫敦旅遊局稱導遊是「倫敦大使」，（林燈燦，2007）。 

    我國導遊人員的定義依據「發展觀光條例」第二條第一項第十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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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指執行引導來本國觀光旅客團體旅遊業務而收取報酬之服務人員。」 

2.1.3導遊人員之資格條件： 

依據「發展觀光條例」第三十二條規定：「導遊人員及領隊人員，應 

經考試主管機關或其委託之有關機關考試及訓練合格。」 

    依據導遊人員管理規則第七條 導遊人員訓練分職前訓練及在職訓

練。經導遊人員考試及格者，應參加交通部觀光局或其委託之有關機關、

團體舉辦之職前訓練合格，領取結業證書後，始得請領執業證，執行導

遊業務。第九條 經導遊人員考試及格，參加職前訓練者，應檢附考試及

格證書影本、繳納訓練費用，向交通部觀光局或其委託之有關機關、團

體申請，並依排定之訓練時間報到接受訓練。第十條 導遊人員職前訓練

節次為九十八節課，每節課為五十分鐘。第十一條 導遊人員職前訓練測

驗成績以一百分為滿分，七十分為及格。第十六條 導遊人員取得結業證

書或執業證後，連續三年未執行導遊業務者，應依規定重行參加訓練結

業，領取或換領執業證後，始得執行導遊業務。第十七條 導遊人員申請

執業證，應填具申請書，檢附有關證件向交通部觀光局或其委託之團體

請領使用。第十九條 導遊人員執業證有效期間為三年，期滿前應向交通

部觀光局或其委託之團體申請換發。第二十三條 導遊人員執行業務時，

應佩掛導遊執業證於胸前明顯處，以便聯繫服務並備交通部觀光局查核。

目前觀光局並無舉辦或委託導遊人員「在職訓練」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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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2015）年導遊人員職前訓練課程 

 

類別 課程名稱 時數 課程內容 

專 

業 

知 

識 

 

47H 

48％ 

 

 

 

 

 

 

旅遊安全資訊 

 1. 疫情資訊、檢疫須知及傳染病防治 

2. 毒品危害防治 

3. 人口販運防制 

4. 兒童及少年性剥削防制 

5. 性別平等(含 CEDAW)  

6. 菸害防治 

7. 動植物及動植物產品檢疫 

8. 國家安全 

9. 水域遊憩活動安全 

10. 環境保護 

11. 飛航安全 

上述資訊請學員自行上網閱讀，並列為結業測驗範圍

(本局行政資訊網站(本局行政資訊

http://admin.taiwan.net.tw/消保事項專區/旅行業

/旅遊安全、其他宣導事項)。 

 

 

 

觀光法規 

 一、 觀光政策及導遊相關法規 

1. 發展觀光條例 

2. 導遊人員管理規則 

3. 大陸地區人民來臺從事觀光活動許可辦法

及接待陸客團品質注意事項等 

二、 大陸地區常用語對照表 

(以上均列入講義教材及測驗範圍，由學員自行研讀) 

 

接待來臺旅客應注意

事項及經驗交流 

 

3 

1. 大陸地區人民來臺從事觀光活動業務注意事項、

通報事項與作業流程、實施現況、團員違法、違

規、違常、緊急事故、特殊個案等案例分析 

2. 日本、歐美、中東風俗等民情比較、接待經驗、

相關問題解說及案例分析 

 

 

旅行業接待管理與作

業 

 

 

2 

1. 如何針對各國旅客特性、嗜好與成本規劃優質旅

遊行程 

2. 如何做好接待管理工作提高服務品質與滿意度 

3. 導遊人員工作程序含準備、接團、接待、送團、

結團等作業 

4. 團體機票之特性、機場報到作業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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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無障礙旅遊行程規劃及服務應注意事項 

國際宣傳與推廣 2 如何向國外觀光客宣傳行銷臺灣旅遊產品，以吸引觀

光客來臺旅遊 

 

臺灣主要觀光景點 

(含生態及地理景觀) 

 

3 

1. 涵蓋國家風景區、國家公園、觀光遊樂區資源及

臺灣旗鑑觀光景點介紹 

2. 臺灣生態特色、物種分布情形(含鳥類基本生態) 

3. 觀光資源概述 

4. 特殊地質景觀之形成、解說與欣賞 

臺灣常見植物介紹 2 臺灣常見植物之特色 

臺灣傳統建築之欣賞 3 臺灣傳統、日據建築之介紹與欣賞 

臺灣民俗文化、民間信

仰及主要節慶活動 

3 臺灣民俗文化、民間信仰解說及主要節慶活動 

我國傳統藝術簡介 3 1. 認識臺灣生活藝術之美，了解先民薪傳文化之源 

2. 具代表臺灣的表演藝術與造形藝術介紹 

臺灣原住民文化介紹 3 臺灣原住民族分布情形、社會型態及文化特質 

臺灣客家文化介紹 3 臺灣客家民族分布、飲食、服飾、建築及民俗信仰等

文化簡介 

臺灣主要農特產品 2 臺灣具有特色之農特產品分布及產銷情形 

臺灣地方小吃特色及

中國菜系簡介 

3 臺灣地方小吃特色及中國菜系簡介 

 

國際禮儀 

 

2 

1. 國際禮儀之意義與重要性 

2. 食、衣、住、行、育、樂的禮節概述 

3. 旅館餐飲禮儀 

4. 餐桌與餐禮儀實務教學 

故宮文物簡介 6 故宮文物介紹(當期展出物品) 

臺灣茶葉特色 2 1. 臺灣茶葉文化及特色 

2. 與大陸、東南亞之差異比較 

臺灣近代發展史 2 臺灣近代歷史及經濟、社會變遷發展史 

大陸地區與臺灣文化

差異 

2 兩岸文化、生活習慣、風俗民情、飲食差異及常用語

等 

交通事故處理與案例

分析 

 

1 

1. 遊覽車交通事故案例說明、緊急事件處理程序與

預防措施 

2. 全台公路危險路段及封路機制 

專 

業 

技 

旅遊保健常識與急救

訓練（含銀髮族的保健

與照護） 

 

3 

1. 認識旅遊重要傳染病、傳染病預防與通報、CPR教

學及實務操作 

2. 銀髮族的保健與照護及旅客突發病況處理 



 
 
 
 
 
 
 
 
 
 
 
 

 

19 

 

能 

50H 

51％ 

導遊應備特質、職業道

德 

 

1 

1. 導遊應備特質與職業道德--做個成功的導遊及導

遊人員自律公約 

2. 應有旅遊與國家安全危機意識 

 

導覽技巧 

 

2 

1. 導覽工作形態、特質與執行要訣 

2. 如何做好導遊、旅行社與觀光客的互動關係與溝

通技巧 

3. 旅客溝通及心理 

 

導遊實務經驗分享與

注意事項 

 

2 

1. 國內觀光產業現況 

2. 導遊執業制度、權利義務與保障 

3. 導遊職業工會、勞工團體介紹 

4. 其他宣導事項 

戶外實務導覽-【含海

關實務簡介、遊覽車租

用、乘坐大客車安全常

識、遊覽車定型化契約

範本及填寫「機關、團

體租（使）用遊覽車出

發前檢查及逃生演練

紀錄表」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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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外行程 3天：行程由委訓團體或學校安排(依目前

inbound 熱門景點作行程設計安排)，由資深導遊示範

導覽解說(安排交通車接送)，依實際帶團作業規劃，

包含帶團作業流程(準備、接團、接待、送團、結團等

作業)、購物、景點解說及危機處理等操作演練 

 

室內示範解說 

 

10 

依目前 inbound 熱門景點依北、中、南、東及外島地

區地區(各 2 小時)分別規劃解說，不可與戶外景點重

複 

結業口試測驗(1.導遊

實務演練佔總成績

80% 2.旅遊安全常識

佔 20%) 

 

11 

 

學員抽選主題演練及進行口試，由示範導遊評分及講

評(含帶團經驗分享) 

其 

他 

1H 

1％ 

 

始業式 

 

1 

 

委訓單位自我介紹、輔導員介紹、環境說明、班務說

明及課程內容（含測驗進行方式） 

 
合    計 

98  

 

資料來源：中華民國觀光導遊協會 104年導遊人員職前訓練網路報名系

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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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導遊人員之權利： 

憲法第八十六條第二款規定，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執業資格，應經

考試院依法考選之。基於上開規定，專門職業人員須經考試院依法辦理

考選始取得執業資格。 

    大法官解釋：釋字 第 584 號。人民之工作權為憲法第十五條規定

所保障，其內涵包括人民選擇職業之自由。人民之職業與公共福祉有密

切關係，故對於從事一定職業應具備之資格或其他要件，於符合憲法第

二十三條規定之限度內，得以法律或法律明確授權之命令加以限制。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法第一條「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之執業，

依本法以考試定其資格。」第二條本法所稱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係指

具備經由現代教育或訓練之培養過程獲得特殊學識或技能，且其所從事

之業務，與公共利益或人民之生命、身心健康、財產等權利有密切關係，

並依法律應經考試及格領有證書之人員；其考試種類，由考選部報請考

試院定之。 

    大法官解釋：釋字第 655 號。記帳士係專門職業人員，依憲法第八

十六條第二款規定，其執業資格應經考試院依法考選之。記帳士法第二

條第二項之規定，「使未經考試院依法考試及格之記帳及報稅代理業務人

取得與經依法考選為記帳士者相同之資格，有違上開憲法規定之意旨，

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失其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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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年 1 月 16 日（中央社記者溫貴香台北 16 日電）衛生署健保小組

組長劉慧心今天說，元月起地政業者依法須以專技人員加保，但經濟不

好者可自行舉證，投保金額依法可調降。二代健保規定，專門職業及技

術人員自行執業者 （包括導遊及領隊）回歸到第一類被保險人，比照僱

主健保費全額自付，因而無法繼續在工會加保。衛生署健保小組組長劉

慧心受訪說，經過國家考試及格的專門技術人員，依法應以第一類專門

職業及技術人員自行執業者的身分加入健保，但過去可能民眾對法律不

瞭解逕以第二類職業工會身分加保。她說，配合二代健保上路並同步輔

導改正加保身分錯置現象，衛生署修正全民健康保險法施行細則規定，

只要是國家考試及格的專門技術人員，回歸第一類人口身分加保。劉慧

心表示，所謂專技人員身分加保必須是國家考試及格，至於勞委會或其

他部會考試及格的人員不在此限。 

護理人員法第 7 條（護理師或護士名稱之限制）護理人員有「名稱

專用權」、第 8 條（執業執照之發給）護理人員有「執業權」、第 14 條（護

理機構之設置）第 17 條（護理機構開業執照之發給）第 19 條（資深護

理人員之設置）護理人員有「開業權」、第 24 條（護理人員之業務）護

理人員有「業務權」。 

同樣是專技人員，記帳士、地政士、護理人員等執業權皆有受到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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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保障，不但可以自行執業亦可選擇至企業上班。反觀導遊人員處處受

限制。 

 

2.2 華語導遊相關規定： 

2.2.1華語導遊定義： 

依據考選部網站公佈民國 104（2015）年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普通考

試導遊、領隊人員考試簡章，區分華語導遊人員與外語導遊人員。目前

我國外語導遊人員考試計有：英語、日語、法語、德語、西班牙語、韓

語、泰語、阿拉伯語、俄語、義大利語、越南語、印尼語、馬來語等十

三種，由應考人任選一種應試。華語導遊考試科目：導遊實務(一)：包括

導覽解說、旅遊安全與緊急事件處理、觀光心理與行為、航空票務、急

救常識、國際禮儀。導遊實務(二)：包括觀光行政與法規、台灣地區與大

陸地區人民關係條例、香港澳門關係條例、兩岸現況認識。觀光資源概

要：包括台灣歷史、台灣地理、觀光資源維護。外語導遊，採應考人選

考之外國語加考個別口試。導遊人員考試分筆試與口試二試舉行，第一

試筆試錄取者，始得參加第二試口試；第一試錄取資格不予保留。因此，

只要是外語導遊就一定是華語導遊。也因為第一試錄取資格不予保留所

以華語導遊有志要考外語導遊者，通常都會有 2 張以上考試院考試及格

證書或者華語導遊執業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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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導遊人員管理規則第 6 條第 1 項導遊人員執業證分外語導遊人

員執業證及華語導遊人員執業證。第 2 項領取導遊人員執業證者，應依

其執業證登載語言別，執行接待或引導使用相同語言之來本國觀光旅客

旅遊業務。領取外語導遊人員執業證者，並得執行接待或引導大陸、香

港、澳門地區觀光旅客旅遊業務。第 3 項領取華語導遊人員執業證者，

得執行接待或引導大陸、香港、澳門地區觀光旅客或使用華語之國外觀

光旅客旅遊業務。因此，接待本國人從事國內旅遊不算執行導遊業務。 

2.2.2華語導遊執業權： 

發展觀光條例第二十七條「旅行業」業務範圍如下：第 1 項第 3 款

招攬或接待觀光旅客，並安排旅遊、食宿及交通。第 1 項第 4 款設計旅

程、安排導遊人員或領隊人員。第 3 項前段非旅行業者不得經營旅行業

業務。第三十二條第 2 項前項人員（導遊人員及領隊人員），應經中央主

管機關發給執業證，並受旅行業僱用或受政府機關、團體之臨時招請，

始得執行業務。 

導遊人員管理規則第 3 條導遊人員應受旅行業之僱用、指派或受政

府機關、團體之招請，始得執行導遊業務。依據此項規定導遊不得私自

執行業務。 

旅行業管理規則第 3 條綜合旅行業經營下列業務：依據第 2 項第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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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規定設計國內外旅程、「安排導遊人員」或領隊人員。甲種旅行業經營

下列業務：依據第 3 項第 7 款規定設計國內外旅程、「安排導遊人員」或

領隊人員。依據此項規定旅行社並不需要僱用導遊在公司上班。 

    旅行業管理規則第 23 條第 1 項規定綜合旅行業、甲種旅行業接待

或引導國外、香港、澳門或大陸地區觀光旅客旅遊，應依來臺觀光旅客

使用語言，指派或僱用領有外語或華語導遊人員執業證之人員執行導遊

業務。第 3 項綜合旅行業、甲種旅行業對指派或僱用之導遊人員應嚴加

督導與管理，不得允許其為非旅行業執行導遊業務。依據此規定旅行社

對導遊有指揮權，導遊視同公司員工應該要有基本薪資保障。 

    旅行業管理規則第 23 條之 1 旅行業與導遊人員、領隊人員，約定執

行接待或引導觀光旅客旅遊業務，應簽訂契約並給付報酬。前項報酬，

不得以小費、購物佣金或其他名目抵替之。此時勞資雙方又變成承攬關

係。依據簽訂契約並給付報酬此項規定旅行社對導遊看似符合民法第 490

條：稱「承攬」關係，但導遊因為執業權之限制不具有獨立經營之自主 

權且承攬權已經被剝奪並無意義。觀光局只是給了旅行社規避給付導遊

基本工資之巧門。 

103年 8月 28日觀光局新聞稿：「自由行旅客來臺旅遊，可依自己需

求委託臺灣旅行社代為安排導遊人員導覽」。同一天觀光局副局長張錫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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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表示，對於陸客自由行增加會壓縮團客人數，進而讓導遊工作機會減

少，未來也可以朝向「自由行團客化（親朋好友一同透過自由行來台），

可以聘請合法導遊」的方式去修法，讓導遊有機會能夠帶自由行旅客旅

遊。目前自由行是否開放華語導遊擁有執業權，仍未定案。 

 

2.3 勞動基準法相關規定： 

薪資對員工個人而言，是其賴以為生維持生活水準的主要憑藉，薪

酬包括薪資（直接金錢所得）與福利（間接性金錢所得）。對組織而言，

薪資與福利的支出代表營運的成本。對於眾多中小型的服務業而言，人

事費用所占的比重更高達六至七成。薪資與福利除了對員工個人與企業

有一定的重要性外，對社會安全與經濟發展也產生重要的影響。直接性

金錢報酬大致上包括底薪、加給、津貼、獎金、佣金、按件計酬、分紅

配股等項目。間接性金錢報酬又可稱為福利，如勞保、健保、退休金、

員工旅遊、教育訓練、休閒設施等。一般而言薪資水準高低對招募優秀

人才、企業留才有一定的吸引力。（2013，吳秉恩、黃良志、黃家齊、溫

金豐、廖文志、韓志翔） 

    我國憲法第 13 章基本國策第 4 節社會安全在第 153 條第 1 項規定國

家為改良勞工及農民之生活，增進其生產技能，應制定保護勞工及農民

之法律，實施保護勞工及農民之政策。依據此項政策勞動基準法自 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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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公佈實施，1998 年底擴大適用，因涉及勞工權益及影響事業單位經營，

無論任何行業、企業規模大小、除極少數的例外，已都廣泛適用勞基法。 

在憲法第 155 條又規定國家為謀社會福利，應實施社會保險制度。人民

之老弱殘廢，無力生活，及受非常災害者，國家應予以適當之扶助與救

濟。這是我國制定勞工保險條例及全民健康保險法之依據。 

    勞動基準法第 1 條第 1 項為規定勞動條件最低標準，保障勞工權益，

加強勞雇關係，促進社會與經濟發展，特制定本法；本法未規定者，適

用其他法律之規定。第 2 項雇主與勞工所訂勞動條件，不得低於本法所

定之最低標準。第 2 條第 1 項第 1 款定義勞工：謂受雇主僱用從事工作

獲致工資者。第 2 款雇主：謂僱用勞工之事業主、事業經營之負責人或

代表事業主處理有關勞工事務之人。第 3 款工資：謂勞工因工作而獲得

之報酬；包括工資、薪金及按計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

方式給付之獎金、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均屬之。第 3

條第 1 項適用行業之範圍有 8 款一、農、林、漁、牧業。二、礦業及土

石採取業。三、製造業。四、營造業。五、水電、煤氣業。六、運輸、

倉儲及通信業。七、大眾傳播業。八、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事業。 

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工資由勞雇雙方議定之。但不得低於基本工資。在第

24 條雇主延長勞工工作時間者，其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依左列標準加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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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延長工作時間在二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三分

之一以上。二、再延長工作時間在二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

加給三分之二以上。三、依第三十二條第三項規定，延長工作時間者，

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倍發給之。第三十二條第三項規定，雇主延長勞

工之工作時間連同正常工作時間，一日不得超過十二小時。延長之工作

時間，一個月不得超過四十六小時。第四章明訂勞工工作時間、休息、

休假規定。 

    勞動基準法施行細則第 3 條規定勞動基準法中第三條第一項第一款

至第七款所列各業，適用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之規定。第 10 條勞動基

準法中第二條第三款所稱之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係指左列各款以

外之給與。紅利、獎金、春節、端午節、中秋節給與之節金、第 4 款醫

療補助費、勞工及其子女教育補助費。勞工直接受自顧客之服務費、婚

喪喜慶由雇主致送之賀禮、慰問金或奠儀、職業災害補償費、第 8 款勞

工保險及雇主以勞工為被保險人加入商業保險支付之保險費。第 9 款差

旅費、差旅津貼及交際費。及工作服、作業用品及其代金等。 

    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是由中華民國行政院主計總處所公佈的行業

標準分類為準。1984 年 8 月 1 日起導遊適用勞基法。2001 年 1 月第七次

修訂版中導遊仍屬於第 H 大類－運輸、倉儲及通信業分類編號小類 571



 
 
 
 
 
 
 
 
 
 
 
 

 

28 

 

細類 5710 旅行業。凡從事為旅客安排旅程、食宿、領隊導遊、代購代售

交通客票、代辦出國簽證手續等有關服務之行業均屬之。適用勞動基準

法無誤。到了 2006 年 5 月 9 日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第 8 次修訂）

異動表顯示，旅行業已經被移動至 N 大類支援服務業分類編號中類 79 小

類 790 細類 7900 旅行業。凡從事旅遊及相關代訂服務之行業均屬之，如

安排旅程（食宿、交通、參觀活動等）、代辦出（入）國簽證手續、提供

旅遊諮詢服務、代售代購交通客票及旅遊相關之代訂服務等。提供導遊

及領隊服務亦歸入本類。主要經濟活動(參考子目)：代訂住宿服務、代訂

運動票務、代售代購交通客票、代為安排交通工具、代訂藝文展演票務、

代辦出（入）國手續、安排旅遊行程、承辦國民旅遊、旅遊諮詢服務、

接待外國旅客及導遊。最新 2011 年 3 月第 9 次修訂行業名稱及定義為旅

行及相關代訂服務業，從事旅行及相關代訂服務之行業，如安排及販售

旅遊行程（食宿、交通、參觀活動等）、提供旅遊諮詢及旅遊相關之代訂

服務等。提供導遊及領隊服務亦歸入本類。勞動基準法第 4 條本法所稱

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行政院勞工委員會（2014 年 1 月 29 日升格勞動部）；

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 (市) 為縣 (市) 政府。按行政法上信賴保

護原則，旅行業導遊因為「行業歸屬變更」，影響甚鉅，為維持法律安定

性，並維護勞資雙方權益，勞動部應該儘快公告勞動基準法適用及不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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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行業。 

導遊原本適用勞基法，現在卻因為「行業歸屬變更」變成不適用情

況十分特殊。導遊如果不適用勞基法不但違背勞基法設立宗旨亦會變成

「一國兩制」2006 年 5 月 9 日以前擔任導遊人員適用勞基法，以後從業

人員不適用勞基法之荒謬情況。 

 

2.4 勞工保險條例相關規定： 

勞工保險條例第 5 條第 1 項前段中央主管機關統籌全國勞工保險業

務，設勞工保險局為保險人，辦理勞工保險業務。第 6 條第 1 項年滿十

五歲以上，六十五歲以下之左列勞工，應以其雇主或所屬團體或所屬機

構為投保單位，全部參加勞工保險為被保險人。第 6 條第 1 項第 7 款無

一定雇主或自營作業而參加職業工會者。第13條第1項本保險之保險費，

依被保險人當月投保薪資及保險費率計算。第 15 條第 1 項勞工保險保險

費之負擔，依下列規定計算之：第 1 款中段「其普通事故保險費由被保

險人負擔百分之二十，投保單位負擔百分之七十，其餘百分之十，由中

央政府補助。」無一定雇主或自營作業而參加職業工會者，依據第 2 款

規定「其普通事故保險費及職業災害保險費，由被保險人負擔百分之六

十，其餘百分之四十，由中央政府補助。」 

    公司加保與職業工會加保，依據勞保局規定除了保費大不同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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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加保還多了一項「就業保險」享有，育嬰留職停薪津貼、失業給付、

職業訓練生活津貼、健保費補助、提早就業獎助津貼，影響勞工權利頗

為巨大。 

 

圖 2.1公司與職業工會投保勞工保險比較 

資料來源：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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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全民健康保險法 

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1 條第 1 項為增進全體國民健康，辦理全民健康

保險（以下稱本保險），以提供醫療服務，特制定本法。第 2 條第 1 項第

1 款保險對象：指被保險人及其眷屬。第 7 條本保險以行政院衛生署中央

健康保險局為保險人，辦理保險業務。第 8 條第 1 項具有中華民國國籍，

符合下列各款資格之一者，應參加本保險為保險對象。第 10 條第 1 項被

保險人區分為下列六類。第 10 條第 1 項第 1 款是第一類，第 2 目「公、

民營事業、機構之受僱者。」第 5 目「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自行執業者。」

第 10 條第 1 項第 2 款是第二類，第 1 目「無一定雇主或自營作業而參加

職業工會者。」第 15 條第 1 項第 1 款第一類及第二類被保險人，以其服

務機關、學校、事業、機構、雇主或所屬團體為投保單位。第 20 條第一

類及第二類被保險人之投保金額，依下列各款定之：一、受僱者：以其

薪資所得為投保金額。二、雇主及自營業主：以其營利所得為投保金額。

三、自營作業者及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自行執業者：以其執行業務所得

為投保金額。第一類及第二類被保險人為無固定所得者，其投保金額，

由該被保險人依投保金額分級表所定數額自行申報，並由保險人查核；

如申報不實，保險人得逕予調整。第 27 條第 1 項第 1 款第 2 目：第十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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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第一款第二目（公、民營事業、機構之受僱者。）及第三目被保

險人及其眷屬自付百分之三十，投保單位負擔百分之六十，其餘百分之

十，由中央政府補助。第 27 條第 1 項第 1 款第 3 目：第十條第一項第一

款第四目及第五目（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自行執業者。）被保險人及其

眷屬自付全額保險費。第 27 條第 1 項第 2 款：第二類（無一定雇主或自

營作業而參加職業工會者。）被保險人及其眷屬自付百分之六十，其餘

百分之四十，由中央政府補助。 

中央健康保險局二代健保於民國 102（2013）年 1 月 1 日 正式實施。

二代健保新制要求導遊領隊人員移出第二類職業工會，改以「專門職業

及技術人員」身分回歸到第一類被保險人，比照僱主健保費全額自付。

在各縣市觀光導遊領隊職業工會努力下透過觀光局及立委林鴻池、王廷

升要求衛生署中央健保局從寬認定二代健保導遊領隊投保身分。王廷升

指出，依據「發展觀光條例」第三十二條第二項規定，導遊領隊人員應

經中央主管機關發給執業證，並受旅行業僱用或受政府機關、團體之臨

時招請，才可以執行業務與律師、會計師、醫師等性質不同。終於健保

局長黃三桂允諾免負擔全額保費，受雇於旅行社的導遊領隊得以於旅行

社投保，無一定雇主屬旅行機構之特約導遊領隊者，得於職業工會投保。

中央全民健康保險局 102 年 4 月 17 日以健保承字第 1020030335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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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導遊、領隊人員作出三項宣佈：依照全民健康保險法及其施行細則

之規定，依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法或其他法規取得執業資格之人員

且自行執業者，應以第 1 類第 5 目(專技人員自行執業者)之被保險人身分

參加全民健保。依照發展觀光條例及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法施行細

則之規定，經考試院舉辦領隊(漏導遊)人員專技人員考試及格取得執業資

格者，其屬健保法所稱之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並無疑義:惟據交通部觀光

局函稱，導遊、領隊人員依法不得自行執業，故其不具全民健保第 1 類

第5目(專技人員自行執業者)身分。導遊、領隊人員執業既依法應受聘僱，

不得自行職業，則不符專技人員自行執業者之類目，而應以其他適當類

目之身分投保全民健保。 

小結：憲法是一切法律的根本大法，法律或命令，牴觸者無效。依

據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11 條規定法律不得牴觸憲法，命令不得牴觸憲法或

法律，下級機關訂定之命令不得牴觸上級機關之命令。法律是有位階，

憲法大於法律，法律大於行政命令。憲法第一百七十條：「本憲法所稱之

法律，謂經立法院通過，總統公布之法律。」憲法第一百七十一條：「法

律與憲法牴觸者無效。法律與憲法有無牴觸發生疑義時，由司法院解釋

之。」憲法第一百七十二條：「命令與憲法或法律牴觸者無效。」依中央

法規標準法第二條規定，「法律得定名為法、律、條例、或通則」。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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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法規標準法第三條規定，「各機關發布之命令，得依其性質，稱為規程、

規則、細則、辦法、綱要、標準或準則」。各機關可基於下述兩種基礎發

布命令：1.法定職權 2.基於法律授權。中央法規標準法第七條規定，「各

機關依其法定職權或基於法律授權訂定之命令，應視其性質分別下達或

發布，並即送立法院。」由此可知，旅行業管理規則、導遊人員管理規

則都是行政命令，不是法律。交通部觀光局隨時可以發布命令修正。發

展觀光條例第三十二條「導遊人員及領隊人員，應經中央主管機關發給

執業證，並受旅行業僱用或受政府機關、團體之臨時招請，始得執行業

務。」是否違憲則有待司法院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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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研究共分為五個階段（如圖 3.1），第一階段採用「次級資料分析

法」，擔任 2014年南臺灣觀光產業圓桌論壇紀錄暨參與 2014年吳鳳科大

第 13屆國際休閒遊憩與運動管理發展趨勢研討會及透過國內外導遊相關

文獻與觀光相關法規了解導遊的處境、定義、資格條件、執業之限制及

導遊人員應有的權利、薪資結構，加上蒐集交通部觀光局與奇摩旅遊新

聞網站和書刊雜誌之次級資料，深入了解目前觀光局與旅行社及華語導

遊間三角關係及考訓用制度。 

第二階段確認訪談議題，做研究之前，拜訪旅遊同業確認訪談議題，

透過旅遊同業交流得知現階段陸客觀光團的現況與華語導遊所面臨到的

執業權與薪資結構問題，確定此議題值得被提出探討。 

第三階段則是由研究者本身自費參加陸客團，進行「參與觀察法」，

使用參與觀察法，利用聆聽、發問的方式，研究者希望透過直接的觀感，

觀察蒐集陸客觀光團的現況、華語導遊實際上面臨到的問題，記綠與觀

察，並提出問題。 

第四階段結束參與觀察法後，對提出的相關問題，設計專家訪談大

綱針對產、官、學，採用深度訪談法來進行專家訪談，深入了解此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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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性與答案。 

第五階段則是做歸納分析，整理出參與觀察法所發現的問題，與訪

談專家的看法，從法律觀點以「考訓用」分類詮釋出華語導遊所面臨到

的觀光法規相關問題，最後提出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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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1 研究階段 

第一階段：文獻與蒐集次級資料 

時間：2014/7/1－2014/8/31 

第二階段：確認訪談議題 

時間：2014/9/1－2014/9/30 

第三階段：參與觀察法 

時間：2014/10/10－2014/10/12 

第四階段：深度訪談法 

時間：2015/2/14－2015/3/19 

第五階段：歸納分析 

時間：2015/3/20－2015/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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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來源：本研究整理 

3.1 研究方法之選擇 

 1920 年，社會學芝加哥學派（the Chicago School）開始將質性研究方

法運用於了解都市地區居民生活狀況。質性研究被認為是探討人內心想

法與感受的一種研究方法，相較於實證性的量化研究，因無法與受訪者

有長時間的溝通與深入了解，所以關於深入性以及探索性的主題，採用

質性研究被認為是最合適的方法（Yin, 1989）。關於本研究，「從陸客

低價團現象探討華語導遊相關法規之研究 」，為探索性的議題，所以為

了追求事實並得知被研究者的內心想法，透過質性研究，利用不同階段

的資料收集與調查，可更深入地了解，因此本研究選擇採取質性研究的

方式。 

 

3.2 文獻與蒐集次級資料 

本研究第一階段：文獻與蒐集次級資料，採用次級資料分析法。次

級資料有不同的資訊來源，包括書籍、期刊、雜誌、報紙、研討會論文、

碩博士論文、政府出版品與媒體、商品化或電子化之資訊，或是透過網

際網路或其他方式，由組織之歷史紀錄、網際網路上既有之資訊取得均

可稱之。Uma Sekaran（祝道松、林家五，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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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確認訪談議題 

本研究第二階段：拜訪旅遊同業確認訪談議題，採用非標準化訪談。

質性訪談主要著重於受訪者個人的感受、生活與經驗的陳述，藉著彼此

的對話，研究者得以獲得、了解及解釋受訪者個人對社會事實的認知

（Minichiello et al., 1995）。「非結構式」訪談以閒聊或與「知情者談話為

主」，談話內容沒有嚴格的限制，可以由研究員或被訪者就某項主題自由

交談。目的在於克服標準化訪談的束縛，彈性大，有利於充分發揮訪談

雙方的主動性和創造性。確定此議題值得被提出探討。 

 

3.4 參與觀察法(Participant observation) 

    第三階段：為了瞭解文獻與蒐集次級資料及確認訪談議題是否和實

務狀況相符，因此自費參加陸客團，採用參與觀察法。一般蒐集資料的

方法，有使用次級資料、觀察法、調查法、實驗法。Miller and Crabtree

（1992）指出質性研究的資料蒐集方式，主要可經由觀察、錄製及訪談

三種。參與觀察法特別適用在探索性研究。Mitchell（1983）由圈內人的

觀點，描述了登山的經驗和意義。參與觀察法強調「發現的邏輯」。圈內

人對真實的概念，無法直接移轉給外地人、圈外人或是非成員。最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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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都得以陌生人的身份體驗這些概念（Schutz,1967；Simmel,1950）。參

與觀察法的重點便是在，圈內人所認識的人類存在意義（Znaniecki,1934；

Spradley,1980）。圈內人觀點中的日常生活世界，便是參與觀察法所要描

述的基本現實情境。 

 

3.5 深度訪談(in-depth interview)  

第四階段：結束參與觀察法後，對提出的相關問題，設計專家訪談

大綱針對產、官、學，採用深度訪談法。本研究採用深度訪談法，可以

了解到研究對象內心深處真正的想法與感受。是質化研究中經常採行的

資料蒐集方法之一，主要是利用訪談者與受訪者之間的口語交談，達到

意見交換與建構，是一種單獨的、個人的互動方式，受訪者藉由訪談的

過程與內容，發覺、分析出受訪者的動機、信念、態度、作法與看法等。

此研究方法是一種訪談者與受訪者雙方面對面的社會互動過程，訪問資

料正是社會互動的產物（畢恆達，1996；李美華、孔祥明、林嘉娟、王

婷玉譯，1998；袁方編，2002） 

依據上述來源制定專家訪談大綱如下： 

1. 請問您對於陸客低價觀光團現象，有何看法？另陸客低價團對導

遊執業有何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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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請問您對於目前導遊方面的 「考」、「訓」、「用」制度有何看法？ 

3. 目前健保局將導遊的健保身份以第一類認定，觀光局建議採第二

類投保你有何看法？ 

4. 目前導遊工作不適用勞基法您對此有何看法？ 

5. 關於導遊應否擁有執業權，您的看法為何？ 

6. 目前在旅行業現況，實務上您有何建議？ 

 

3.6 歸納分析 

第五階段：歸納分析，質性研究的步驟：確定研究問題、選擇研究場所

和對象、進入現場、蒐集和檢核資料、提出假設、資料分析和詮釋，獲

得結論。因此，先擬定專家訪談問卷、確定訪談對象、設定訪談內容、

進行數據資料的蒐集，與訪談者每次訪談約 2 個小時，訪談過程與內容

透過錄音、書面回覆、E－mail確認或者直接請受訪者在問卷上簽名方式，

彙整專家訪談問卷後，進行全面性的概述。本研究選擇訪談的對象為有

接待陸客團工作經驗之線上華語導遊、旅行社經理人及業者、立法委員、

交通觀光處官員、科技大學相關科系教授為問卷對象。 

3.6.1專家訪談對象 

    本研究訪談對象（如表 3.1）共 8 人，分別為旅遊業者 2 人、華語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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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 2 人、專家學者 2 人、官方代表 2 人，此 8 人皆為產、官、學界具有

代表性，本研究希冀以不同角度更能剖析導遊人員考訓用制度、薪資待

遇、執業權、勞基法適用等問題，增訂修改相關權利與義務法案以有效

回歸法律途徑，健全旅遊業之執行。 

表 3.1 受訪者資料 

 

類別 編碼 任職單位 性別 年資 職稱 地點 時間 

旅

遊

業 

業
者 

A1 a旅行社 男 18 總經理 辦公室 104.3.20 

A2 b旅行社 男 17 經理 住宅 104.3.13 

導
遊 

B1 c旅行社 男 2 特約導遊 85度C 104.2.14 

B2 d旅行社 男 2 專任導遊 咖啡廳 104.2.26 

官
方 

C1 立法院 男 3 立法委員 服務處 104.2.25 

C2 交通觀光處 男 1.5 處長 處長室 104.3.6 

學
界 

D1 科技大學 男 15 助理教授 研究室 104.3.16 

D2 科技大學 男 4 副教授 研究室 104.3.19 

 

資料來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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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2.資料整理     

    首先謄寫逐字稿，為尊重受訪者，對個人資料保密，本研究在訪談

資料整理與分析均以英文字母及阿拉伯數字編碼代表受訪者，以產、官、

學界做區分：以 A1 為例：A代表旅行社縮寫，1 則是第一位。以受訪者

代碼為編號進行編碼，再經簡為具體之摘要。 

3.6.3.資料分析 

採用閱覽和整理、描述、分類、詮釋。徐韋國 (民 86)指任何不是經

由統計程序或其他量化手續而產生研究結果的方法。它可以是對人的生

活、人們的故事、行為，以及組運作。社會運動或人際關係的研究。 

質的研究不在操弄操作變項，或證驗假設回答問題，而是探討問題

在脈絡中的複雜性，從研究對象本身的架構來了解行為，外在的因素是

次要的，質的研究者多用參與觀察，深度訪談等方法，先進入研究對象

的世界，系統地記錄所看到的，所得到的資料，然後加以分析(歐用生，

民 84)。 

 

3.7 研究問題： 

本研究整體的問題主題為「從陸客低價團現象探討華語導遊相關法規之

研究 」，研究者希望藉由深入瞭解旅行社操作陸客低價觀光團的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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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發掘我國目前華語導遊處遇、勞動現況和觀光相關法規所造成的負面

影響及探索。此問題在過去的文獻中並無提及，因此希望透過本研究的

參與觀察法找出研究問題，針對研究問題設計專家訪談大綱，用深度訪

談法來分析結果，總結歸納並整合研究結果，提出實務上之建議與後續

研究發展方向。此外，特殊參訪招待團、陸客自由行、專業及商務人士

入境，暫不在本研究範圍。 

 

3.8 研究信度與效度分析： 

任何科學研究都會注意信度與效度。質性研究資料會因受訪者個人 

的意見、態度及看法的主觀性而不斷地造成某種程度上的偏差。因此，

效度僅應被視為具程度上差異的相對狀態，而非一個全有全無的絕對狀

態，研究者應將無效之處減至最低，並將效度提至最高。Hammersley（1992）

主張質性研究中的效度應該用結果的可信度（confidence）來取代確實度

（certainty），因為事實不受研究者的主張所支配，所以其評論只對個別

的事實具代表性，而無法對此事實的複製加以評論。 

3.8.1 研究信度（Reliability）： 

研究者的紀錄資料與自然背景中實際發生事物的吻合程度視為質性 

研究之信度 Denzin and Lincoln（1994）。質性研究信度是指不同參與者透



 
 
 
 
 
 
 
 
 
 
 
 

 

45 

 

過互動、資料蒐集、紀錄與分析，其對結果銓釋的一致性（林重新，2001）。 

質性研究之信度有外在信度(external reliability)和內在信度(internal 

reliability) 兩種之分。內在信度係指對相同的條件，蒐集、分析和解釋

資料的一致程度；至於外在信度則是在處理研究結果是可信的(具信度)，

研究者使用與前一項研究相同的方法、條件等，會獲得相同的結果，是

以質性研究的信度係以可重複性為焦點(王文科，1994，2000)。 

本研究前面使用參與觀察法，後段使用深度訪談法，藉由不同方法

及被訪談者互動增加其研究信度。 

3.8.2 研究效度（Validity）： 

    一般討論質性研究效度，多指其研究結果是否可接受、可信賴、或 

是可靠的。胡幼慧、姚美華引述 Lincoln Guba（1984）的見解，認為質性 

研究的信度是可重複性；效度則是指可靠性、穩定性、一致性、可預測 

性與正確性。三角檢證是指使用多種方法來研究同一現象，是質化研究 

中不可缺少的工具（Robson，1993），Denzine 將其分為資料三角檢證、 

研究者三角檢證、理論三角檢證、及方法論三角檢證等四種（引自吳芝 

儀、李奉儒譯，民 84）。本研究利用三角檢證法，並將文獻內容、參與觀 

察法、和深度訪談後的資料內容進行比對驗證，檢視研究之一致性，以 

便獲得專家訪談大綱資料校正與啟發並藉由訪談校正研究的分析與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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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本研究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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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 

    依據本研究之目的，本研究參考過去文獻，使用參與觀察法找出問

題，利用深度訪談法，訪問 8位產官學者專家，進行質性研究。其分析

結果如下： 

4.1.陸客低價觀光團現象對導遊執業之影響 

「因為惡性競爭，低價搶陸客團，許多旅行業老闆接團就賠錢，為

了賺錢，只重視導遊鼓吹陸客到合作商店購物賺取佣金，而不是導遊專

業知識。」（B1） 

「我個人意見是我們政府應該追求陸客來台數量還是品質問題？現在接

待陸客觀光團許多都是一條龍服務，不見得每個商家都會受益。陸客團

一桌 10人份台幣 1500元沒有品質可言。一味追求數量結果，日本觀光

客就減少許多。」（C1） 

「大陸招攬向陸客收錢，將人交給台灣旅行社（地接），台灣旅行社

向大陸請款至少三個月至半年是很正常，華語導遊沒有基本薪資，有帶

團才有錢，通常以一夜台幣 1500元計算（五天四夜 6000元），我平均一

個月可帶團 10天賺不到錢。新進人員沒有經驗者「在職訓練」必須自費

跟團見習。勞健保也要自己投保職業工會。華語導遊收入主要靠購物佣

金…」（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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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客來台觀光之團社約有 292家，競爭相當激烈，再加上接團資

格的門檻低，又有所謂港、泰軍團的作手在台操盤，因此接團的價格競

爭慘不忍睹。」（C2） 

「以郵輪團體來講根本零團費，一下船 2000-3000人你旅行社要安

排遊覽車一天攤下來要回本很困難。所以我們公司不做觀光團只做參訪

團。現在旅行社導遊都是有案件時才聘請。」（A1） 

「現在陸客觀光團價格不好做。我們業界不管導遊、領隊都是接團 

才有錢，沒有底薪及勞健保。」（A2） 

「現在旅遊法實施在大陸收費很高，嚴禁購物行程已經沒有低價團。問

題出在台灣旅行社願意低價接團、自由行化零為整來台灣集合。導遊帶

團不注重解說以購物為導向會影響台灣旅遊品質。」（D1） 

「長期來講對導遊專業來說做販售，第一個感覺不被尊重，專業在販售

金額多寡不在介紹景點會賣東西才是好導遊，變成不會賣東西會解說不

是好導遊，有劣幣驅逐良幣現象。」（D2） 

    研究結果發現大陸旅遊法實施以後，陸客團在大陸收費很高，因為

臺灣承接陸客觀光團約有 292家，競爭相當激烈，因此接團價格慘不忍

睹，陸客團用餐一桌 10人份台幣 1500元沒有品質可言。一味追求數量

結果，日本觀光客就減少許多。現在接待陸客觀光團許多都是一條龍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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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不見得每個商家都會受益。台灣（地接）旅行社向大陸請款至少三

個月至半年是很正常，造成旅行社週轉不靈時跳票倒閉有所聞。旅行社

低價團的操作方式，旅行社都是有案件時才聘請導遊，使專業解說的華

語導遊逐漸變成以商品購物為主的導購人員，華語導遊的薪資多是不確

定的佣金，收入沒有保障。 

 

4.2 華語導遊選、訓、用法規與實際執行狀況 

4.2.1 考選政策： 

「考選之前應該先訂定職業管理法規。專技人員之考試必須有相關

的職業管理法如醫師法、會計師法、護理人員法、地政士法等之規範，

才進行國家考試以保障其執業權。」（B1） 

「導遊經過國家考試有一定水準，可以介紹台灣歷史、文化給旅客，

現在陸客團都是購物行程，很可惜專業導遊沒有發揮空間。」（C1） 

「考試方面導遊證照發太多應該每年由政府調查業界缺額再招考，

以免像現在華語導遊價格崩壞。」（B2） 

「我國導遊人員的考取制度主要為考訓分開與日本及澳門作法不同，

在職訓練也是非強制參加，建議可採考訓合一方式辦理，除原本筆試科

目之外可增加導遊業務知識訓練課程，增加導遊人員素質與專業度。」（C2） 

「最早旅遊業規定高中（職）必須在旅行社做滿三年以上方能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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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改由考試院技職普考，你會發現到許多都是第二專長，他不是實際

旅遊業的人在考，旅遊業真正報考的人不到十分之一。你沒有從事、專

精旅遊，你執照考出來只是讓人笑話。」（A1） 

「人請進來有執照但是不能用、還需要在職訓練。我跟你講導遊或

是領隊聘請回來完全無底薪，重點賺小費跟佣金。所以考試沒有用，最

主要是實際經驗。」（A2） 

「考試部分，我贊成證照分級制度，例如高中（職）畢業生報考解

說員、團導，大學以上畢業生報考導遊、領隊。其實大陸導遊程度很高。

導遊把你帶到景點交給當地解說員不但大家有飯吃又專業，他們保障當

地人工作權。」「應該有華語導遊證照再考外語導遊者，只要考外語六十

分就發照。」（D1） 

「我們學生考導遊領隊對他來說有難度，這張證照考不上。只有假

日班在職人員，他們考照決心比較強一年有考上三到四張。」「國內領團

人員學生專業度都不錯，他們只是缺乏證照。國家考試是有必要，可以

提升水準。」（D2） 

本研究結果發現，我國導遊人員的考取制度主要為考訓分開與日本

及澳門作法不同，在職訓練也是非強制參加，人請進來有執照但是不能

用、還需要在職訓練。經常被業界批評是「考得上的不見得可以用，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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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用的卻是考不上」。最早旅遊業規定高中（職）必須在旅行社做滿三年

以上方能考照。現在改由考試院技職普考，你會發現旅遊業真正報考的

人不到十分之一，所以出現考試沒有用，最主要是實際經驗耳語。專家

認為導遊證照已經飽和發太多會造成華語導遊價格崩壞。專技人員之考

試必須有相關的職業管理法如醫師法、會計師法、護理人員法、地政士

法等之規範，才進行國家考試以保障其執業權。贊成證照分級制度，例

如高中（職）畢業生報考解說員、團導，大學以上畢業生報考導遊、領

隊。有華語導遊證照再考外語導遊者，應簡化流程只要考外語六十分就

發照，不必重考華語導遊科目。 

4.2.2 訓練政策： 

「導遊由聘僱之旅行社實施在職訓練，或者未受僱於旅行社之導遊 

由當地導遊協會實施在職訓練，來取代連續三年未執行導遊業務者，應

依規定重行參加職前訓練結業，較為合理。」（B1） 

「職前訓練」坦白講沒有什麼用處，陸客每天問的問題五花八門，

最重要要有社會經驗。」（B2） 

「導遊人員最需要的訓練方式為「帶團實務演練」，目前各訓練機構

礙於導遊人員可配合的訓練時間或補助經費之限制，大多以「課堂授課」

方式辦理在職訓練，建議考量依導遊人員所需訓練方式辦理在職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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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 

「訓練部分，以前是導遊執業證要每年校正乙次，費用 50元。現改

為導遊三年沒帶團應該重新「職前訓練」。其實職前訓練跟考試一樣，其

內容與在職訓練不同。我們應該要加強是在職線上經驗。」（D1） 

「職前訓練觀光局辦得很好，在職訓練需要時間累積，應該由旅行

社來辦」（D2） 

本研究結果發現，以前導遊執業證要每年校正乙次，費用 50元。現

改為導遊三年沒帶團應該重新「職前訓練」。其實職前訓練跟考試內容一

樣，坦白講沒有什麼用處，導遊人員最需要的訓練方式為「帶團實務演

練」。「在職訓練」需要時間累積，應該由旅行社來辦理；或是觀光局委

外辦理，導遊由聘僱之旅行社實施在職訓練，或者未受僱於旅行社之導

遊由當地導遊協會實施在職訓練，來取代連續三年未執行導遊業務者，

應依規定重行參加職前訓練結業，較為合理。 

4.2.3 任用政策： 

「旅行業為減輕成本負擔，通常公司均是負責人、主管、O.P.、業 

務人員組成，專任導遊除非兼任行政業務否則享有正式員工薪資及勞、

健保者極為少數。」（B1） 

「用人是由旅行社 O.P.派遣我們導遊只能配合，你不幹後面還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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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隊。」（B2） 

「我國導遊制度與屬於專技考試，雖然這是國家專技普考，但取得

及格證書後，並沒有取得公務員資格，同時，也不保證一定可以順利就

業。也就是說，在歷經考完試、取得及格證書、受職前訓練、取得執業

證後，必須自己去找旅行社任職，或是透過某些關係接團。這與其他專

技出路並無太大差異，尚屬合理。」（C2） 

「任用部分，旅行社任用新進導遊（需要自費跟團見習），如果是正

式員工這不合理。導遊在旅行社工作都是無底薪，最主要以購物佣金為

收入，有帶團才有錢工作無保障，這現象就好像做直銷，他要鼓勵你去

賺獎金。乙種旅行社「團導」不用經過國家考試，任用華語導遊素質自

然就高、費用也可以跟著拉高；觀光局沒有規定要用導遊，現在我有學

生沒有執照就在帶團，更有些高職生就跑去帶國中生（畢業旅行）。學生

也喜歡這些大哥哥、大姐姐。」（D1） 

「現在旅行社都是有案件才找導遊，對導遊工作沒保障。我們在學

校不懂低價陸客團旅行社是否有賺錢？旅行社上面是政府，政府應該去

做這一塊，如果旅行社有賺錢政府應該硬起來保障導遊工作。」（D2） 

旅行社任用新進導遊（需要自費跟團見習），如果是正式員工這很不

合理。導遊在旅行社工作都是無底薪，最主要以購物佣金為收入，有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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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才有錢工作無保障，旅行業為減輕成本負擔，通常公司均是負責人、

主管、O.P.、業務人員組成，專任導遊除非兼任行政業務否則享有正式

員工薪資及勞、健保者極為少數。現在旅行社都是有案件才找導遊，對

導遊工作沒保障，政府應該硬起來保障導遊工作。乙種旅行社「團導」

不用經過國家考試，觀光局沒有規定要用導遊，如果能任用華語導遊素

質自然就高、費用也可以跟著拉高。 

 

4.3.導遊執業權與健保身份認定 

「觀光局雖然有發給導遊執業證，卻規定受旅行業僱用或受政府機

關、團體之臨時招請，才可執行業務，觀光局已明定無法自行執業，健

保局仍要求以專技人員身分投保，並繳納全額健保費明顯不合理。」（B1） 

「這是證照跟業別的問題。證照是代表你有能力可以當自營商。業 

別是健保局如何列清楚的問題，現在根本問題在於健保局藥價黑洞太大。」

（C1） 

「現實狀況，第一類導遊要全額付費、第二類職業工會政府有補助、 

掛在旅行社你要自已負擔老闆不補助，所以大家都選擇職業工會或者乾

脆不投保。」（B2） 

「過去導遊領隊人員，受雇與旅行社者其健保費用由雇主負擔60％、

政府負擔 10％、自行負擔 30％；另外尚有一群無固定雇主之導遊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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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投保於職業工會由政府負擔 40％保費、自行負擔 60％。而在二代健保

新制之下，這些領有導遊領隊執照的從業人員歸類為「專門職業及技術

人員自行執業」第一類人員，觀光局已明定無法自行執業，但健保局仍

要求以專技人員身分投保，並繳納全額健保費，明顯不合理，應以觀光

局建議採第二類投保較合乎規定。」（C2） 

「勞健保我比較不懂。我只能說：只要在我們公司任職，我們就給

他勞健保。我們公司沒有專業導遊只有特約導遊，他們都掛在協會，他

們勞健保一般都不會放在公司。除非他們是正式員工，所謂正式員工就

是他們有接公司行政或業務工作兼領隊、導遊，對公司才有用處。」（A1） 

「我的勞健保掛在工會。我們掛在工會政府有補貼 40％否則社會上

哪那麼多工會，相信願意第一類全額自付是少數人。」（A2） 

「健保局要求導遊人員移出第二類職業工會，改以「專門職業及技

術人員」身分投保。這是因為其他專技都是以第一類認定，我贊成導遊

採第二類投保，同意導遊有執業權才以第一類投保，這是關鍵。」（D1） 

「導遊不能單獨行使執業權以目前現況來講導遊維持在第二類最 

好。畢竟導遊領隊是第一線工作者，不應該由他們承擔政策不周全。」（D2） 

研究結果發現，過去導遊人員，受雇與旅行社者其健保費用由雇主

負擔 60％、政府負擔 10％、自行負擔 30％；另外尚有一群無固定雇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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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遊領隊，原投保於職業工會由政府負擔 40％保費、自行負擔 60％。而

在二代健保新制之下，這些領有導遊執照的從業人員歸類為「專門職業

及技術人員自行執業」第一類人員，觀光局雖然有發給導遊執業證，卻

規定受旅行業僱用或受政府機關、團體之臨時招請，才可執行業務，觀

光局已明定無法自行執業，但健保局仍要求以專技人員身分投保，並繳

納全額健保費，明顯不合理，應以觀光局建議採第二類投保較合乎規定。

專家認為證照是代表你有能力可以當自營商，業別是健保局如何列清楚

的問題，現在根本問題在於健保局藥價黑洞太大；贊成導遊採第二類投

保，同意導遊有執業權才以第一類投保，這是關鍵。 

 

4.4.導遊工作是否應該適用勞基法 

「勞動基準法自 1984年公佈實施，無論任何行業、企業規模大小、

除極少數的例外，已都廣泛適用勞基法。原本導遊適用勞基法，到了 2006

年因為行政院主計總處將導遊「行業歸屬變更」反而變成勞動基準法不

適用。這就是不管你是旅行社專任導遊或是臨時特約導遊，旅行社都不

願意幫導遊投保勞工保險根本原因。」（B1） 

「這問題我們不可否認主計總處有權利調整，行業歸屬別是行政命

令，只要導遊聲音夠大還是能調整回來。」（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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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遊是國家門面，陸客對台灣印象好壞取決於導遊。如果導遊有

基本底薪或者保障其帶團天數，每個導遊都希望好好介紹台灣風土民情

給陸客留下好印象，增加陸客重遊意願。現在沒有勞基法薪資保障，當

然就儘量帶陸客去購物拿大刀砍陸客，陸客對台灣怎麼會有好感。」（B2） 

「導遊、領隊基本上採約聘制，屬於自由工作者，本就不適用於勞

基法。而將報酬法制化後，一來，旅行社的出團成本勢必提高，團費將

居高不下，苦了出遊民眾的荷包；導遊、領隊強制納保，意味著將具備

法制化後之底薪，對於工作者而言，帶團無論如何表現，收入都一樣時，

刺激領隊努力服務的誘因就消失了，應以為持現狀為宜，或再俟職業工

會或專家學者之意見再決定修法與否。」（C2） 

「基本上我們公司不會聘雇導遊來上班。如果有兼行政工作來我們

公司上班，別的公司我不曉得，我們公司一定給他勞、健保，勞退提撥

（勞基法）比照一般員工辦理。」（A1） 

「照理應該要有勞基法保障，因為是靠勞力賺錢。站在公司立場一

定有案件才付酬勞，否則他沒有辦法經營。雖然公司想要給他底薪但實

在成本負擔太大無法做到。」（A2） 

「我們首先要談適用勞基法有什麼好處？可以有底薪、勞健保、保

障勞工。主計總處將導遊「行業歸屬變更」影響到導遊勞基法適用，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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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從有變成沒有，當然不合理。我認為導遊很難適用勞基法原因，我們

有工作時，工時很長如何適用勞基法？不可能適用勞基法，所以主計總

處將導遊剔除一定有他的原因在。」（D1） 

「我覺得勞基法應該訂一個條例保障導遊工作。勞基法規定上班幾

小時不能套到導遊上班時間。導遊上班時間長，是不是特別針對領隊導

遊設一個管理辦法或保障，這才能解決問題。」（D2） 

    本研究結果發現，勞動基準法自 1984 年公佈實施，無論任何行業、

企業規模大小、除極少數的例外，已都廣泛適用勞基法。原本導遊適用

勞基法，到了 2006年因為行政院主計總處將導遊「行業歸屬變更」反而

變成勞動基準法不適用。因此，不管你是旅行社專任導遊或是臨時特約

導遊，旅行社都不願意幫導遊投保勞工保險亦不會聘雇導遊上班。有少

數專家認為導遊基本上採約聘制，屬於自由工作者，本就不適用於勞基

法。將導遊報酬法制化後，旅行社的出團成本勢必提高，導遊強制納保，

刺激努力服務的誘因就消失了。導遊工時很長不可能適用勞基法，所以

主計總處將導遊剔除一定有他的原因在。但大部分專家認為導遊是國家

門面，陸客對台灣印象好壞取決於導遊。如果導遊有基本底薪或者保障

其帶團天數，每個導遊都希望好好介紹台灣風土民情給陸客留下好印象，

增加陸客重遊意願。照理應該要有勞基法保障，因為是靠勞力賺錢。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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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總處將導遊「行業歸屬變更」影響到導遊勞基法適用，導遊從有變成

沒有，當然不合理。導遊上班時間長，是不是特別針對導遊設一個管理

辦法或保障，這才能解決問題。這問題我們不可否認主計總處有權利調

整，行業歸屬別是行政命令，只要導遊聲音夠大還是能調整回來。 

 

4.5.導遊應否擁有執業權 

「導遊執業權早就應該鬆綁，希望不要因為今天導遊工會到交通部

抗爭，派副局長出來嘴巴說說而已。」（B1） 

「贊成導遊擁有執業權。跟團與自由行最大差異在於金額，導遊是

基於對事務的瞭解，而不是與旅行社簽約。」（C1） 

「導遊就算自由行擁有執業權也無效。陸客自由行來台灣，住飯店

叫車、訂餐廳都需要旅行社才有辦法拿到便宜價差。」（B2） 

「倘開放導遊擁有執業權，由導遊人員自行接洽旅遊團進行導覽，

但仍需與旅館業者合作或由旅行團自行解決住宿問題，相對由旅館業者

雇用導遊人員提供導覽服務，後者受一般大眾之接受度較高，故並不建

議導遊人員擁有執業權。」（C2） 

「政府講這些都是不負責任，旅行社永遠是弱勢團體。靠行（旅行

社）租一張辦公桌、遊覽車都是車主的車去靠行，導遊也一樣，讓你接

自由行，政府說要開放什麼都沒關係。台北市計程車他們有會英文、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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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都在接觀光客。你去問他們有沒有執照？旅行社政府是歸類八大行業，

它是特許行業，結果機票航空公司也在賣、以前 7-11也在賣，這樣旅行

社要怎麼賣？乙種旅行社屬國內，照規定不行也在賣。台灣現在太亂了

遊覽車都在攬客，你看國外哪有遊覽車在攬客的？政府直的、橫的不健

全，規定一堆無效。」（A1） 

「這不合理。站在旅行社立場生意會減少，不可能答應。」（A2） 

「自由行已經許多計程車、車導在做。這些人沒執照都用包車、解說方

式鑽漏洞。自由行我同意開放給合法導遊執業。」（D1） 

「我贊成自由行開放，因為這是導遊工作權。我們觀光局可以建立

導遊資料庫，讓外國觀光客來台可以上網自由選擇導遊，這也符合智慧

旅遊辦法。飯店七人座包車、花蓮計程車集合起來辦講習，載客去太魯

閣已經有人在做，自由行這一塊禁不了就自由化。其實你輔導他考照才

有辦法管理不會亂介紹。」（D2） 

旅行社雖然是經濟部特許行業，但陸客自由行旅客並非經由旅行社

招攬來臺觀光。本研究結果發現，陸客自由行應否修法開放導遊擁有執

業權，專家贊成及反對者各佔一半。反對者理由：導遊就算自由行擁有

執業權也無效；陸客自由行來台灣，住飯店叫車、訂餐廳都需要旅行社

才有辦法拿到便宜價差；倘開放導遊擁有執業權，由導遊人員自行接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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旅遊團進行導覽，但仍需與旅館業者合作或由旅行團自行解決住宿問題，

故並不建議導遊人員擁有執業權；政府講這些都是不負責任，旅行社永

遠是弱勢團體；站在旅行社立場生意會減少，不可能答應。而贊成者則

認為導遊執業權早就應該鬆綁；贊成導遊擁有執業權，跟團與自由行最

大差異在於金額，導遊是基於對事務的瞭解，而不是與旅行社簽約；自

由行已經許多計程車、車導在做，這些人沒執照都用包車、解說方式鑽

漏洞，自由行同意開放給合法導遊執業；贊成自由行開放，因為這是導

遊工作權，花蓮計程車集合起來辦講習，載客去太魯閣已經有人在做，

自由行這一塊禁不了就自由化，其實你輔導他考照才有辦法管理。 

 

4.6 旅行業實務上專家意見 

總歸一句話，我們觀光主管機關層級太低，亂象叢生。我們證照考

選門檻太低這些都是可以檢討的地方。應該讓真正從業人員來考照。例

如在旅行社三年才讓他們來考照。讓他們至少人家講什麼聽的懂有危機

處理能力，你來帶團人家才會信任。你有執照沒帶團經驗比經常出國的

人不懂，會讓人家嚇死。我認為考照不一定要本科系例如歷史系解說能

力不會輸給觀光系。（A1） 

強制用人單位（旅行社）必須雇用一定百分比具有導遊證照的人員 

執業，否則導遊要透過旅行社才能執業規定形同虛設。律師屬於白領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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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一樣國考及格可以自行執業如果受僱於法律事務所還受勞基法保障 

，反觀導遊是真正藍領勞工卻無法自行執業亦不受勞基法保障還要自己 

向職業工會加保很荒誕。現在民間有協會自行舉辦團導考試，主要訴求 

帶領本國人在國內旅遊，瓜分國考華語導遊工作，政府視而不見十分不 

恰當。（B1） 

政府只要發生事情就罰導遊，導遊又不是警察如何約束陸客？政府對於 

哄抬價格廠商不去稽查，陸客團從每人每天 80美元收費降到剩 10美元 

也有人做，政府不去把關品質怎麼會好？還有現在導遊考試太容易，導 

遊是國家門面怎麼可以隨便？熱門景點阿里山、日月潭應該車輛總量管

制，陸客團人數應該再增加、自由行核准人數應當減少。（B2） 

接待陸客團旅行社有票期長收不到錢情行，觀光景點以日月潭為例

可以承受嗎？國家公園設立的目的是要給我們觀光嗎？放棄量多就是好，

有品質、人文、地理、歷史才是我們更應該要有所堅持。（C1） 

導遊、領隊基本上採約聘制，屬於自由工作者，性質上與業務相近，

無底薪保障，對於新鮮人來說，若是希望能有穩定收入者較不建議從事。

（C2） 

現在港資即中資一條龍，他在大陸承攬，台灣飯店、遊覽車都是他

的，包括購物商店都是他開的。所以觀光局如能夠看到這一塊應該趕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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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車導合法（有導遊執照者）讓大家有飯吃。畢竟台灣旅行社資本額 

太低，規模跟大陸無法比較。（D1） 

來台旅遊有日本、東南亞、歐美等國，我們會不會太注重大陸這一

塊？中國大陸來台經濟效益不顯著、破壞很多。當然我們要保持大陸基

本客量，但也要放在其他地方。大陸自由行素質高、有錢、消費力強觀

光局可以調高來台人數比例。（D2） 

本研究結果發現，旅行社業者認為我國觀光主管機關層級太低，亂

象叢生。導遊證照考選門檻太低這些都是可以檢討的地方。應該讓真正

從業人員來考照。華語導遊則認為應該強制用人單位（旅行社）必須雇

用一定百分比具有導遊證照的人員執業，否則導遊要透過旅行社才能執

業規定形同虛設。導遊是真正藍領勞工卻無法自行執業亦不受勞基法保

障還要自己向職業工會加保很荒誕。現在民間有協會自行舉辦領團人員

考試，主要訴求帶領本國人在國內旅遊，瓜分國考華語導遊工作，政府

視而不見十分不恰當。政府只要發生事情就罰導遊，對於哄抬價格廠商

不去稽查，旅行社低價承接陸客團狀況把關不嚴，熱門景點阿里山、日

月潭應該車輛實施總量管制，以提升旅遊品質。官方態度認為導遊、領

隊基本上採約聘制，屬於自由工作者，性質上與業務相近，無底薪保障，

對於新鮮人來說，若是希望能有穩定收入者較不建議從事。立法委員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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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接待陸客團旅行社有票期長收不到錢情行，而且對大陸依存度過高，

政府應該放棄量多就是好，有品質、人文、地理、歷史才是我們更應該

要有所堅持。學者意見現在港資即中資一條龍，他在大陸承攬，台灣飯

店、遊覽車都是他的，包括購物商店都是他開的。畢竟台灣旅行社資本

額太低，規模跟大陸無法比較。觀光局應該趕快開放車導合法（有導遊

執照者）讓大家有飯吃。大陸自由行素質高、有錢、消費力強觀光局可

以調高來台人數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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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結論與建議 

    在本章中綜合本研究主要發現並歸納結論與建議供後續研究參考。 

5.1 結論 

    本研究從陸客低價團現象探討華語導遊相關法規之研究 ，經研究者

整理歸納後得到以下結論： 

5.1.1 陸客低價觀光團現象對導遊執業之影響 

陸客來臺觀光，已佔全部遊客比率為 42％，工研院競爭力中心是國

家智庫，主任杜紫宸 2014 年 8 月 29 日上「財經火線論壇」節目時表示：

我的建議是寧缺勿濫，引進太多陸客低價團都是短期的效應，長期是受

害結果。政府自訂接待大陸地區人民來臺觀光團體業務，最低接待費用

每人每夜平均至少六十美元，旅行社根本不遵守此項規定。這幾年，陸

客團從最早每人每天八十美元團費一路下滑到三十美元，甚至零團費、

負團費。旅行社以極不合理低價招攬生意，由訪談稿可得知，旅行社低

價團的操作方式，都是安排購物行程，有案件時才聘請導遊，使專業解

說的華語導遊逐漸變成以商品購物為主的導購人員，華語導遊的薪資多

是不確定的佣金，收入沒有保障。中華人民共和國旅遊法自 2013 年 10

月 1 日起施行。第三十五條第一項規定旅行社不得以不合理的低價組織

旅遊活動，誘騙旅遊者，並通過安排購物或者另行付費旅遊項目獲取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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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等不正當利益。第二項旅行社組織、接待旅遊者，不得指定具體購物

場所，不得安排另行付費旅遊項目。實值得我國政府參考引用。 

5.1.2 導遊選、訓、用政策修訂 

從訪談稿得知，我國導遊人員的考取制度主要為考訓分開與日本及

澳門作法不同，在職訓練也是非強制參加，應當可採考訓合一方式辦理；

部分專家提出將國旅領團人員納入國考，實施證照分級制度，例如高中

（職）畢業生報考解說員、領團人員，大學以上畢業生報考導遊以提升

素質。 

依據導遊人員管理規則第七條 導遊人員訓練分職前訓練及在職訓

練。但觀光局一直沒有強制辦理「在職訓練」應由觀光局委外辦理，導

遊由聘僱之旅行社實施在職訓練，或者未受僱於旅行社之導遊由當地導

遊協會實施在職訓練，「來取代連續三年未執行導遊業務者，應依規定重

行參加職前訓練結業」，較為合理。 

中華民國觀光導遊協會辦理導遊人員執業證申請書，規定換發執業

證須檢附有關證件「足資證明確實受旅行業僱用或受政府機關、團體臨

時招請接待來臺觀光旅客之相關文件」。因此，如果沒有旅行社出具證明，

或受政府機關、團體臨時招請即使自己接團亦不得換證。 

旅行業管理規則第 3 條綜合旅行業經營下列業務：依據第 2 項第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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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規定設計國內外旅程、「安排導遊人員」或領隊人員。依據此項規定旅

行社並不需要僱用導遊在公司上班。而導遊人員管理規則第 3 條規定「導

遊人員應受旅行業之僱用、指派或受政府機關、團體之招請，始得執行

導遊業務。」卻要導遊到旅行社上班方能行使執業權，應該利用陸客自

由行研擬開放給華語導遊執業機會，一併修法。 

5.1.3 導遊健保身份之認定 

研究顯示，二代健保新制專家都贊成導遊採第二類投保，同意導遊擁有

執業權才以第一類投保。究其原因，過去一定要在旅行社任職，方可報

名參加導遊人員甄試所以身份認定十分明確。政府部門為健全旅遊市場

秩序，陸續修訂各種旅遊相關的法令條文，民法債篇「旅遊」專節，這

個階段導遊人員受民法規範，與旅行社之間的關係區分承攬與聘僱。稱

「承攬」者，具有獨立經營之自主權，自負虧盈責任，勞健保自理。稱

「僱傭」者，「雇主」必需依照勞基法付給員工薪水及投保勞健保。自民

國九十二（2003）年七月一日起導遊人員、領隊人員考試納入考試院「專

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普通考試」範疇，依據觀光發展條例第 32 條規定導遊

人員及領隊人員，應經考試主管機關或其委託之有關機關考試及訓練合

格。前項人員，應經中央主管機關發給執業證，並受旅行業僱用或受政

府機關、團體之臨時招請，始得執行業務。此時專任導遊雖符合民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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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2 條：稱「僱傭」關係、特約導遊也符合民法第 490 條：稱「承攬」

關係，但因為執業權之限制承攬權已經被剝奪。2012 年 3 月 5 日以後觀

光局刪除導遊人員區分「專任導遊」及「特約導遊」規定。修正導遊人

員管理規則第 3 條導遊人員應受旅行業之僱用、指派或受政府機關、團

體之招請，始得執行導遊業務。此時，導遊健保身份之認定即產生很大

問題，原本，導遊受旅行業僱用始得執行業務；修改後，導遊受旅行業

之僱用、指派始得執行導遊業務。在導遊不能擔任自營商情況下被旅行

社專案「僱用、指派」究竟屬於何種關係？政府應該做出明確解釋，以

維護導遊權益。 

5.1.4 導遊工作是否應該適用勞基法 

大部分的專家認為導遊照理應該要有勞基法保障。華語導遊原本適

用勞基法，現在卻因為「行業歸屬變更」變成不適用情況十分特殊。我

國勞資關係是以「勞動基準法」、「勞工保險條例」為基礎向來不是以集

體協商制度為核心，工會並未代表勞工與雇主協商勞動條件，觀光局要

成立導遊領隊工會，要讓導遊們的工作權益，及與旅遊業者洽談薪水時

能更有保障，其捨本逐末作法有多大效果值得觀察。 

5.1.5 自由行華語導遊應否擁有執業權 

陸客自由行應否修法開放導遊擁有執業權，專家贊成及反對者雖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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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佔一半。依據憲法第八十六條第二款規定，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執業

資格，應經考試院依法考選之。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法第一條「專

門職業及技術人員之執業，依本法以考試定其資格。」基於上開規定，

專門職業人員既然經考試院依法辦理考選及格，就應該取得執業資格。

任何法律及行政命令規定「導遊人員應受旅行業之僱用、指派或受政府

機關、團體之招請，始得執行導遊業務。」違反憲法顯屬無效。事實上，

不管政府怎麼說，自由行已經許多計程車、車導在做，這一塊已經禁止

不了，只有合法化才有辦法有效管理。 

 

5.2 建議 

    依據本研究文獻探討、研究方法、專家訪談後資料分析，提出本研

究之建議如下： 

5.2.1 旅行社必須雇用一定比例導遊 

強制用人單位必須雇用一定百分比具有證照的人員執業，以增進公

共利益或人民之生命、身心健康、財產等權利。導遊人員管理規則第 3

條導遊人員應受旅行業之僱用、指派或受政府機關、團體之招請，始得

執行導遊業務。據此項規定導遊不得私自執行業務。結果相關法令卻沒

有規定旅行社要聘任導遊。依旅行業管理規則第 3 條綜合旅行業、甲種

旅行業經營業務設計國內外旅程、只有「安排導遊人員」或領隊人員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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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說明。 

旅行社在商言商。商家站在經營的立場談問題，從市場經濟的角度

看問題，畢竟旅行社需要的是業務人員並不是導遊，旅行社不願意聘僱

導遊要降低營業成本，等承攬到案件再「安排導遊、交通、食宿」原本

無可非議。但旅行社是經濟部特許業務、限制導遊執業權，如果不強制

用人單位必須雇用一定百分比具有證照的人員執業，導遊跟旅行社勞資

關係不對等，薪資被打壓、還有旅行社會為了便宜行事找非導遊人員帶

團。尤其在領隊方面，經常是誰找到出國團體、誰就充當領隊，俗稱「牛

頭」帶團最為明顯。嚴重影響公共利益或人民之生命、身心健康、財產

等權利。 

中國國家旅遊局副局長吳文學：根據旅遊法要求和國家旅遊局部署，

旅行社必須設立導遊服務部門，必須有不低於員工總數 20%的導遊並簽訂

勞務合同。導遊體制基本理順的任務年底（2014）必須完成。實值我國

參考借鏡。 

5.2.2 建立證照分級制度 

證照分級制度，可以配合不同層次用人需求、創造就業機會。例如

高中（職）畢業生報考解說員、領團人員，大學以上畢業生報考導遊、

領隊。同樣跟我們兩岸交流的中國大陸早就將導遊人員分為初級、中級、



 
 
 
 
 
 
 
 
 
 
 
 

 

71 

 

高級、特級四個等級。地區有地陪、風景區有解說員、李鴻章故居有導

覽員，你可以買門票自己走馬看花亦可花錢請人導覽、解說。反觀臺灣

導遊從機場接團開始一路講解到故宮博物院、阿里山、日月潭…。現行

華語導遊考試每年錄取率約在 30％，雖然不難考但對一些高職生還是有

難度，證照分級制度正好可以解決此難題。 

5.2.3 訂（修）定職業管理法規 

訂（修）定職業管理法規，專技人員之考試必須有相關的職業管理

法，如醫師法、會計師法、護理人員法、地政士法等之規範，才進行國

家考試。根據大法官會議釋字第 453 號解釋理由書：「憲法第八十六條第

二款與考試法所指之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係指具備經由現代化教育或

訓練之培養過程獲得特殊學識或技能，而所從事之業務，與公共利益或

人民之生命、身體、財產等權利有密切關係者。」（司法院大法官，1998）

其執業資格，應經考試院依法考選之。因此，「先立法再考試」才可確保

行政權不會遭到濫用。例如「導遊人員法」到現在尚未立法，反而以行

政命令制定「導遊人員管理規則」將導遊人員執業權處處限制，十分不

合理。 

5.2.4 不應該取消導遊勞基法適用 

其實 1984 年 8 月 1 日起導遊就適用勞基法，只是「行業歸屬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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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勞動部確認公告。基於行政法上信賴保護原則，是不應該取消。觀

光局是導遊主管機關應主動儘速協調，不是還要行政院勞工委員會（現

勞動部）未來再與旅行業界進一步研議，就沒有下文。2014 年 4 月 1 日

開始「受雇律師」適用勞基法。這種白領高所得行業，都可以適用勞基

法，導遊屬於底層三餐不濟藍領勞工更應該受到法律保障。 

自 1999年勞基法全面擴大適用之後，雖然原則上一切勞雇關係都應

受勞基法的保障，但仍有部分的行業及工作者，在當時考量其有窒礙難

行之處而由勞委會指定公告不適用該法。但像導遊原本適用勞基法，現

在卻因為「行業歸屬變更」變成不適用情況十分特殊。 

過去也有發生過「行業歸屬變更」情形，行政院勞工委員會立刻公

告，民國九十年五月十八日台九十勞動一字第二二四五一號公告：勞動

基準法適用及不適用行業因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第七次修訂而變更類

別情形。結果這次 2006 年 5 月 9 日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第 8 次修

訂）勞動部迄今無下文。依據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17 條規定：法規對某一

事項規定適用或準用其他法規之規定者，其他法規修正後，適用或準用

修正後之法規。第 18 條規定：各機關受理人民聲請許可案件適用法規時，

除依其性質應適用行為時之法規外，如在處理程序終結前，據以准許之

法規有變更者，適用新法規。但舊法規有利於當事人而新法規未廢除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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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所聲請之事項者，適用舊法規。由此可知，導遊如果不適用勞基法

不但違背勞基法設立宗旨亦會變成「一國兩制」2006 年 5 月 9 日以前擔

任導遊人員適用勞基法，以後從業人員不適用勞基法之荒謬情況。 

導遊人員應該儘快恢復過去受勞動基準法保障，才能夠真正照顧導

遊生活促進觀光產業健全發展。 

 

5.3 後續研究方向 

    依據本研究過程與結論，我們可以發現大陸旅遊政策，導遊分級收

費、不准購物、旅行社聘僱導遊不得低於 20％，已經比台灣進步。對於

日後有興趣朝此一方向研究之學者，本研究列舉以下幾點，供未來研究

者參考： 

5.3.1 受測對象方面 

    本研究基於時間、金錢、人力限制，本次訪談對象只有 8 名，分別

為旅行社業者 2 人、華語導遊 2 人、專家學者 2 人、官方代表 2 人，樣

本數不夠多，所以結果無法做廣泛性的推論。且本研究方向偏向法律探

討，應該將律師、法律學者意見納入以求周全。 

5.3.2 研究方法方面 

    本研究採質性研究較不容易進行有系統比較，且研究者容易產生偏

見有先入為主觀念較為人所垢病。量化研究多半為線性的模式，樣本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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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大信效度較不會被質疑。本次「從陸客低價團現象探討華語導遊相關

法規之研究」如果能採質性為主，量化為輔方法探討應該可以讓本研究

更加完善。 

目前陸客觀光低價團現象，華語導遊流動性很高。爾後有興趣朝此

一方向研究之學者，從本研究基礎已經發展出考訓用構面，配合工作滿

足感，可參考 Autry & Daugherty (2003)所設計的整體員工工作滿意度之

題項形成量表，做為後續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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